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陳家濃 

訴訟代理人  陳俊茂律師

被上訴人    環宇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彥志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獎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8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提起第二審上訴，雖應於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

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但其聲明之範圍，至第

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仍得擴張或變更之（最高法院96

年度台抗字第155號裁定參照）。又當事人於本案經終局判

決後，對不利其部分提起上訴，於上級審減縮上訴聲明，實

質上與撤回減縮部分之上訴無異，該被減縮部分即生判決確

定之效果（最高法院107年度台聲字第544號裁定意旨參

照）。查上訴人就敗訴部分其中一部提起上訴，請求被上訴

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25,714元本息（本院卷第

13頁）；嗣於民國113年4月8日民事辯論意旨狀減縮其上訴

聲明，僅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99,778元本息（本院卷第

253、259頁），揆諸上開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先予

敘明。

貳、兩造陳述：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自97年3月5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主要擔任業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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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公司財務、會計、行政等事務處理，每月工資45,000

至50,000元間，任職期間伊雖為公司股東並兼任公司負責

人，然無礙兩造間成立勞動契約。伊於111年1月27日函告

被上訴人，表示自111年2月7日起終止伊於被上訴人公司

之一切職務。

　　㈡伊本得領取服務獎金及業務獎金。依110年12月2日公司會

議決議，自110年12月1日起股東負責之客戶依公司業務獎

金管理辦法計算其業務獎金，又公司收取之服務費扣除

15％翻譯獎金、5,000元行政費用後，案件為自行開發者

除以3，非自行開發者除以4，計算所得者即為業務獎金數

額。而被上訴人以伊貢獻度不佳等理由苛扣伊110年12月

至111年2月7日之服務獎金及業務獎金（本質為工資），

被上訴人雖嗣後已給付之110年12月、111年1月服務獎金

188,000元，然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伊111年2月1日至7日服

務獎金21,972元、110年12月業務獎金10,700元、111年1

月業務獎金67,106元，合計99,778元，爰依兩造勞動契約

為請求等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另贅）。

　二、被上訴人辯稱：

    ㈠上訴人為伊公司股東及執行業務董事，擔任伊公司實際負

責人多年，任職至111年1月27日止，兩造間並非僱傭關

係，上訴人不具勞工身分，自無從請求伊給付工資。

　　㈡上訴人請求之服務獎金及業務獎金為伊公司給與股東或董

事之報酬，而非工資，然上訴人均無從請求：

　　　⒈111年2月1日至7日服務獎金：上訴人自111年1月27日起

即未再進入公司工作，亦未對客戶和外籍勞工提供任何

服務，其請求無理由。

　　　⒉110年12月、111年1月業務獎金：上訴人離職前擔任公

司負責人與財務主管，但並未規定業務獎金發放方法及

比例，係現任負責人陳彥志接手後始重新制定獎金發放

方法；又計算業務獎金須由公司經營階層先就案件進行

分類，再依分類結果適用不同計算方式，上訴人請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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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類不明，是無法計算其業務獎金。況伊曾試算上

訴人之服務獎金及業務獎金，所得結果以上訴人離職前

6個月之平均工資51,516元為計算標準，2個月即

103,032元，而伊已於111年4月10日依上訴人律師函之

要求溢額給付188,000元，上訴人自不得再為請求等

語。

參、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31,685元本

息。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

上訴，並為上訴聲明之減縮，而為聲明：一、原判決駁回後

開部分之訴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二、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99,7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就其餘敗訴部分，或

未聲明不服，或經減縮上訴聲明而生撤回上訴之效力，該部

分均已確定）。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肆、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同意成立爭點整理協議如下

（本院卷第255至256頁，並依本判決論述方式修正之）：

　一、不爭執事項:

    ㈠陳家濃與陳彥志（原名為陳劍堂，即被上訴人法定代理

人）為姊弟關係。

　　㈡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及陳家濃、陳彥志職務變更：

　　　⒈被上訴人公司於97年2月12日設立。

　　　⒉97年2月12日起，董事即代表人為陳家濃，股東為陳劍

堂（後更名為陳彥志），登記各自出資額250萬元，陳

家濃為被上訴人公司代表人、財務一級主管及業務主

管。

      ⒊110年12月21日改推陳彥志為董事對外代表被上訴人公

司，陳家濃並將出資額50萬元轉讓予陳彥志，故陳彥志

與陳家濃分別登記出資額為300萬元及200萬元，並於

111年1月6日登記變更。陳家濃仍擔任被上訴人財務一

級主管及業務主管。

　　㈢陳家濃於111年1月27日繕發彰化永安街郵局10號存證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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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被上訴人公司，內容敘明：因其身體因素，需要長期休

養，預計於111年2月7日起終止與被上訴人公司及股東會

一切職務等語（本院卷第91頁）。（據此上訴人主張任職

迄111年2月7日為止、被上訴人主張迄111年1月27日為

止）。

　　㈣被上訴人公司於111年4月10日給付上訴人188,000元。

　二、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1年2月份（至2月7日）之「服

務獎金」21,972元，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0年12月及111年1月之「業務

獎金」（分別為10,700元、67,106元，總計為77,806

元），有無理由？

　三、兩造不再提出其他爭點。

伍、本院之判斷：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

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

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參照）。查上

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服務獎金與業務獎金，既為被上訴

人否認，則上訴人自應就領取前揭獎金所憑依據、得以驗

證之計算方式等有利於己事實，先負舉證之責；否則，即

應駁回上訴人之請求。

　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1年2月份（至2月7日）之「服

務獎金」21,972元，並無理由：

　　  上訴人請求前揭服務獎金21,972元，無非係以：參考110

年12月其應領取服務獎金94,165元為基礎，其既於111年2

月7日離職，則依其2月份上班天數為7日比例計算，即可

得出上開金額（計算式：94,165元×7/30＝21,972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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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為據，並提出案件獎金計算表為憑（原審卷第25至35

頁）。經查：

　　㈠案件獎金計算表固有110年12月服務獎金為94,165元之記

載（原審卷第35頁），上訴人並稱該表為其與會計洗幼珍

共同製作云云（本院卷第204、205頁）；然該表業經被上

訴人否認其真正性（本院卷第204頁），且證人洗幼珍亦

到庭證稱：伊並沒有看過該份資料等語（本院卷第108

頁），足徵該表僅為上訴人單獨製作；上訴人復未提出其

他確切事證以實其說，自無從認定該表之真正性，則該表

所列94,165元即無從憑信。而上訴人徒憑前開無法驗證之

110年12月服務獎金94,165元，執此依比例推算111年2月

份服務獎金為21,972元，尤無可取。

　　㈡況被上訴人曾具狀提出上訴人110年6月至11月已請領報酬

表（下稱系爭報酬表，本院卷第93頁），該表業經證人洗

幼珍到庭予以證實：「（問：提示本院卷第93頁，被上訴

人主張此為上訴人110年6月至111年（應為110年）11月所

請領之報酬細項是否正確？）是的」、「因我參考公司電

腦及所留存的紙本紀錄，所以確認鈞院卷第93頁的明細就

是上訴人於該期間所領取的報酬數額」等語，庭後復經證

人查核公司帳務後，具狀證實該表所列數額之正確性（本

院卷第127頁），足徵系爭報酬表內容即為上訴人離職前

所曾領取之報酬。經核該表所列各該月份「服務費（即服

務獎金）」均為「0」，堪認上訴人過往未曾領取服務獎

金。從而上訴人前揭以過往領取服務獎金為基礎，比例計

算111年2月份服務獎金之主張，亦有悖於現存事證，並無

理由。

　三、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0年12月及111年1月之「業務

獎金」（分別為10,700元、67,106元，總計為77,806

元），並無理由：

　　  上訴人請求前揭業務獎金，無非係以：業務獎金係依公司

業務獎金管理辦法計算，每引進一名外勞即可抽取業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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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由公司收取之服務費扣除15％翻譯獎金、5,000元行

政費用後，計算方式僅有兩類，除以3或除以4，如採除以

4方式計算，金額即為77,806元等理由為據（本院卷第

204、208、261頁）。經查：

　　㈠上訴人就所謂業務獎金管理辦法，固曾提出被告公司110

年12月2日股東、負責人重整會議紀錄為憑（本院卷第137

頁），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本院卷第204頁）。核諸該

次會議紀錄僅有「公司業務獎金管理辦法」等文字，至於

規範內容及分配方式均付之闕如，無從判斷該辦法之規定

是否與上訴人主張相符。對此上訴人亦自承：該辦法僅有

口頭約定，並無書面等語（本院卷第206頁），上訴人復

未提出其他確切事證以實其說，則所謂業務獎金管理辦法

是否存在，並非無疑。

　　㈡另就上訴人所謂計算方式，依證人洗幼珍到庭證述及陳述

狀略以：上訴人曾教伊關於公司業務人員業務獎金之計算

方式，但不包含上訴人及陳彥志等公司法定代理人部分。

決定上訴人之業務獎金，首需進行案件分類，係由資方經

營階層（即上訴人及現任負責人陳彥志）討論決定分類方

式，方能進行下一階段計算，而上訴人業務案件至今均無

分類。沒有依照上訴人所主張方式計算過，上訴人所領取

的報酬就是依據系爭報酬表所列的金額等語（本院卷第

110、111、112、127頁）。復核諸系爭報酬表所載，「獎

金（業務獎金）」欄位均顯示為「0」（本院卷第93

頁），足徵上訴人自110年6月至11月間均未領取業務獎

金。從而上訴人所謂計算方式尚乏所據，自難憑取。　  

陸、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服務獎金21,972元、業

務獎金77,806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判決駁回上訴

人之請求，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

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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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調查及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詹秀錦 

                                  法  官  徐沛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游峻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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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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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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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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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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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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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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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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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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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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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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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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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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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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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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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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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陳家濃  
訴訟代理人  陳俊茂律師
被上訴人    環宇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彥志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獎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提起第二審上訴，雖應於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但其聲明之範圍，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仍得擴張或變更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155號裁定參照）。又當事人於本案經終局判決後，對不利其部分提起上訴，於上級審減縮上訴聲明，實質上與撤回減縮部分之上訴無異，該被減縮部分即生判決確定之效果（最高法院107年度台聲字第54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就敗訴部分其中一部提起上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25,714元本息（本院卷第13頁）；嗣於民國113年4月8日民事辯論意旨狀減縮其上訴聲明，僅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99,778元本息（本院卷第253、259頁），揆諸上開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貳、兩造陳述：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自97年3月5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主要擔任業務並負責公司財務、會計、行政等事務處理，每月工資45,000至50,000元間，任職期間伊雖為公司股東並兼任公司負責人，然無礙兩造間成立勞動契約。伊於111年1月27日函告被上訴人，表示自111年2月7日起終止伊於被上訴人公司之一切職務。
　　㈡伊本得領取服務獎金及業務獎金。依110年12月2日公司會議決議，自110年12月1日起股東負責之客戶依公司業務獎金管理辦法計算其業務獎金，又公司收取之服務費扣除15％翻譯獎金、5,000元行政費用後，案件為自行開發者除以3，非自行開發者除以4，計算所得者即為業務獎金數額。而被上訴人以伊貢獻度不佳等理由苛扣伊110年12月至111年2月7日之服務獎金及業務獎金（本質為工資），被上訴人雖嗣後已給付之110年12月、111年1月服務獎金188,000元，然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伊111年2月1日至7日服務獎金21,972元、110年12月業務獎金10,700元、111年1月業務獎金67,106元，合計99,778元，爰依兩造勞動契約為請求等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另贅）。
　二、被上訴人辯稱：
    ㈠上訴人為伊公司股東及執行業務董事，擔任伊公司實際負責人多年，任職至111年1月27日止，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上訴人不具勞工身分，自無從請求伊給付工資。
　　㈡上訴人請求之服務獎金及業務獎金為伊公司給與股東或董事之報酬，而非工資，然上訴人均無從請求：
　　　⒈111年2月1日至7日服務獎金：上訴人自111年1月27日起即未再進入公司工作，亦未對客戶和外籍勞工提供任何服務，其請求無理由。
　　　⒉110年12月、111年1月業務獎金：上訴人離職前擔任公司負責人與財務主管，但並未規定業務獎金發放方法及比例，係現任負責人陳彥志接手後始重新制定獎金發放方法；又計算業務獎金須由公司經營階層先就案件進行分類，再依分類結果適用不同計算方式，上訴人請求之案件分類不明，是無法計算其業務獎金。況伊曾試算上訴人之服務獎金及業務獎金，所得結果以上訴人離職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51,516元為計算標準，2個月即103,032元，而伊已於111年4月10日依上訴人律師函之要求溢額給付188,000元，上訴人自不得再為請求等語。
參、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31,685元本息。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並為上訴聲明之減縮，而為聲明：一、原判決駁回後開部分之訴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9,7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就其餘敗訴部分，或未聲明不服，或經減縮上訴聲明而生撤回上訴之效力，該部分均已確定）。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肆、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同意成立爭點整理協議如下（本院卷第255至256頁，並依本判決論述方式修正之）：
　一、不爭執事項:
    ㈠陳家濃與陳彥志（原名為陳劍堂，即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為姊弟關係。
　　㈡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及陳家濃、陳彥志職務變更：
　　　⒈被上訴人公司於97年2月12日設立。
　　　⒉97年2月12日起，董事即代表人為陳家濃，股東為陳劍堂（後更名為陳彥志），登記各自出資額250萬元，陳家濃為被上訴人公司代表人、財務一級主管及業務主管。
      ⒊110年12月21日改推陳彥志為董事對外代表被上訴人公司，陳家濃並將出資額50萬元轉讓予陳彥志，故陳彥志與陳家濃分別登記出資額為300萬元及200萬元，並於111年1月6日登記變更。陳家濃仍擔任被上訴人財務一級主管及業務主管。
　　㈢陳家濃於111年1月27日繕發彰化永安街郵局10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公司，內容敘明：因其身體因素，需要長期休養，預計於111年2月7日起終止與被上訴人公司及股東會一切職務等語（本院卷第91頁）。（據此上訴人主張任職迄111年2月7日為止、被上訴人主張迄111年1月27日為止）。
　　㈣被上訴人公司於111年4月10日給付上訴人188,000元。
　二、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1年2月份（至2月7日）之「服務獎金」21,972元，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0年12月及111年1月之「業務獎金」（分別為10,700元、67,106元，總計為77,806元），有無理由？
　三、兩造不再提出其他爭點。
伍、本院之判斷：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參照）。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服務獎金與業務獎金，既為被上訴人否認，則上訴人自應就領取前揭獎金所憑依據、得以驗證之計算方式等有利於己事實，先負舉證之責；否則，即應駁回上訴人之請求。
　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1年2月份（至2月7日）之「服務獎金」21,972元，並無理由：
　　  上訴人請求前揭服務獎金21,972元，無非係以：參考110年12月其應領取服務獎金94,165元為基礎，其既於111年2月7日離職，則依其2月份上班天數為7日比例計算，即可得出上開金額（計算式：94,165元×7/30＝21,972元）等理由為據，並提出案件獎金計算表為憑（原審卷第25至35頁）。經查：
　　㈠案件獎金計算表固有110年12月服務獎金為94,165元之記載（原審卷第35頁），上訴人並稱該表為其與會計洗幼珍共同製作云云（本院卷第204、205頁）；然該表業經被上訴人否認其真正性（本院卷第204頁），且證人洗幼珍亦到庭證稱：伊並沒有看過該份資料等語（本院卷第108頁），足徵該表僅為上訴人單獨製作；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確切事證以實其說，自無從認定該表之真正性，則該表所列94,165元即無從憑信。而上訴人徒憑前開無法驗證之110年12月服務獎金94,165元，執此依比例推算111年2月份服務獎金為21,972元，尤無可取。
　　㈡況被上訴人曾具狀提出上訴人110年6月至11月已請領報酬表（下稱系爭報酬表，本院卷第93頁），該表業經證人洗幼珍到庭予以證實：「（問：提示本院卷第93頁，被上訴人主張此為上訴人110年6月至111年（應為110年）11月所請領之報酬細項是否正確？）是的」、「因我參考公司電腦及所留存的紙本紀錄，所以確認鈞院卷第93頁的明細就是上訴人於該期間所領取的報酬數額」等語，庭後復經證人查核公司帳務後，具狀證實該表所列數額之正確性（本院卷第127頁），足徵系爭報酬表內容即為上訴人離職前所曾領取之報酬。經核該表所列各該月份「服務費（即服務獎金）」均為「0」，堪認上訴人過往未曾領取服務獎金。從而上訴人前揭以過往領取服務獎金為基礎，比例計算111年2月份服務獎金之主張，亦有悖於現存事證，並無理由。
　三、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0年12月及111年1月之「業務獎金」（分別為10,700元、67,106元，總計為77,806元），並無理由：
　　  上訴人請求前揭業務獎金，無非係以：業務獎金係依公司業務獎金管理辦法計算，每引進一名外勞即可抽取業務獎金；由公司收取之服務費扣除15％翻譯獎金、5,000元行政費用後，計算方式僅有兩類，除以3或除以4，如採除以4方式計算，金額即為77,806元等理由為據（本院卷第204、208、261頁）。經查：
　　㈠上訴人就所謂業務獎金管理辦法，固曾提出被告公司110年12月2日股東、負責人重整會議紀錄為憑（本院卷第137頁），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本院卷第204頁）。核諸該次會議紀錄僅有「公司業務獎金管理辦法」等文字，至於規範內容及分配方式均付之闕如，無從判斷該辦法之規定是否與上訴人主張相符。對此上訴人亦自承：該辦法僅有口頭約定，並無書面等語（本院卷第206頁），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確切事證以實其說，則所謂業務獎金管理辦法是否存在，並非無疑。
　　㈡另就上訴人所謂計算方式，依證人洗幼珍到庭證述及陳述狀略以：上訴人曾教伊關於公司業務人員業務獎金之計算方式，但不包含上訴人及陳彥志等公司法定代理人部分。決定上訴人之業務獎金，首需進行案件分類，係由資方經營階層（即上訴人及現任負責人陳彥志）討論決定分類方式，方能進行下一階段計算，而上訴人業務案件至今均無分類。沒有依照上訴人所主張方式計算過，上訴人所領取的報酬就是依據系爭報酬表所列的金額等語（本院卷第110、111、112、127頁）。復核諸系爭報酬表所載，「獎金（業務獎金）」欄位均顯示為「0」（本院卷第93頁），足徵上訴人自110年6月至11月間均未領取業務獎金。從而上訴人所謂計算方式尚乏所據，自難憑取。　  
陸、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服務獎金21,972元、業務獎金77,806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請求，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調查及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詹秀錦  
                                  法  官  徐沛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游峻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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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陳彥志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獎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8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提起第二審上訴，雖應於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

    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但其聲明之範圍，至第

    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仍得擴張或變更之（最高法院96

    年度台抗字第155號裁定參照）。又當事人於本案經終局判

    決後，對不利其部分提起上訴，於上級審減縮上訴聲明，實

    質上與撤回減縮部分之上訴無異，該被減縮部分即生判決確

    定之效果（最高法院107年度台聲字第544號裁定意旨參照）

    。查上訴人就敗訴部分其中一部提起上訴，請求被上訴人應

    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25,714元本息（本院卷第13頁

    ）；嗣於民國113年4月8日民事辯論意旨狀減縮其上訴聲明

    ，僅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99,778元本息（本院卷第253

    、259頁），揆諸上開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先予敘

    明。

貳、兩造陳述：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自97年3月5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主要擔任業務並

      負責公司財務、會計、行政等事務處理，每月工資45,000

      至50,000元間，任職期間伊雖為公司股東並兼任公司負責

      人，然無礙兩造間成立勞動契約。伊於111年1月27日函告

      被上訴人，表示自111年2月7日起終止伊於被上訴人公司

      之一切職務。

　　㈡伊本得領取服務獎金及業務獎金。依110年12月2日公司會

      議決議，自110年12月1日起股東負責之客戶依公司業務獎

      金管理辦法計算其業務獎金，又公司收取之服務費扣除15

      ％翻譯獎金、5,000元行政費用後，案件為自行開發者除以

      3，非自行開發者除以4，計算所得者即為業務獎金數額。

      而被上訴人以伊貢獻度不佳等理由苛扣伊110年12月至111

      年2月7日之服務獎金及業務獎金（本質為工資），被上訴

      人雖嗣後已給付之110年12月、111年1月服務獎金188,000

      元，然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伊111年2月1日至7日服務獎金21

      ,972元、110年12月業務獎金10,700元、111年1月業務獎

      金67,106元，合計99,778元，爰依兩造勞動契約為請求等

      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另贅）。

　二、被上訴人辯稱：

    ㈠上訴人為伊公司股東及執行業務董事，擔任伊公司實際負

      責人多年，任職至111年1月27日止，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

      ，上訴人不具勞工身分，自無從請求伊給付工資。

　　㈡上訴人請求之服務獎金及業務獎金為伊公司給與股東或董

      事之報酬，而非工資，然上訴人均無從請求：

　　　⒈111年2月1日至7日服務獎金：上訴人自111年1月27日起

        即未再進入公司工作，亦未對客戶和外籍勞工提供任何

        服務，其請求無理由。

　　　⒉110年12月、111年1月業務獎金：上訴人離職前擔任公司

        負責人與財務主管，但並未規定業務獎金發放方法及比

        例，係現任負責人陳彥志接手後始重新制定獎金發放方

        法；又計算業務獎金須由公司經營階層先就案件進行分

        類，再依分類結果適用不同計算方式，上訴人請求之案

        件分類不明，是無法計算其業務獎金。況伊曾試算上訴

        人之服務獎金及業務獎金，所得結果以上訴人離職前6

        個月之平均工資51,516元為計算標準，2個月即103,032

        元，而伊已於111年4月10日依上訴人律師函之要求溢額

        給付188,000元，上訴人自不得再為請求等語。

參、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31,685元本

    息。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

    上訴，並為上訴聲明之減縮，而為聲明：一、原判決駁回後

    開部分之訴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二、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99,7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就其餘敗訴部分，或未聲

    明不服，或經減縮上訴聲明而生撤回上訴之效力，該部分均

    已確定）。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肆、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同意成立爭點整理協議如下（

    本院卷第255至256頁，並依本判決論述方式修正之）：

　一、不爭執事項:

    ㈠陳家濃與陳彥志（原名為陳劍堂，即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

      ）為姊弟關係。

　　㈡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及陳家濃、陳彥志職務變更：

　　　⒈被上訴人公司於97年2月12日設立。

　　　⒉97年2月12日起，董事即代表人為陳家濃，股東為陳劍堂

        （後更名為陳彥志），登記各自出資額250萬元，陳家

        濃為被上訴人公司代表人、財務一級主管及業務主管。

      ⒊110年12月21日改推陳彥志為董事對外代表被上訴人公司

        ，陳家濃並將出資額50萬元轉讓予陳彥志，故陳彥志與

        陳家濃分別登記出資額為300萬元及200萬元，並於111

        年1月6日登記變更。陳家濃仍擔任被上訴人財務一級主

        管及業務主管。

　　㈢陳家濃於111年1月27日繕發彰化永安街郵局10號存證信函

      予被上訴人公司，內容敘明：因其身體因素，需要長期休

      養，預計於111年2月7日起終止與被上訴人公司及股東會

      一切職務等語（本院卷第91頁）。（據此上訴人主張任職

      迄111年2月7日為止、被上訴人主張迄111年1月27日為止

      ）。

　　㈣被上訴人公司於111年4月10日給付上訴人188,000元。

　二、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1年2月份（至2月7日）之「服

      務獎金」21,972元，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0年12月及111年1月之「業務獎

      金」（分別為10,700元、67,106元，總計為77,806元），

      有無理由？

　三、兩造不再提出其他爭點。

伍、本院之判斷：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

      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參照）。查上訴人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服務獎金與業務獎金，既為被上訴人否

      認，則上訴人自應就領取前揭獎金所憑依據、得以驗證之

      計算方式等有利於己事實，先負舉證之責；否則，即應駁

      回上訴人之請求。

　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1年2月份（至2月7日）之「服

      務獎金」21,972元，並無理由：

　　  上訴人請求前揭服務獎金21,972元，無非係以：參考110

      年12月其應領取服務獎金94,165元為基礎，其既於111年2

      月7日離職，則依其2月份上班天數為7日比例計算，即可

      得出上開金額（計算式：94,165元×7/30＝21,972元）等理

      由為據，並提出案件獎金計算表為憑（原審卷第25至35頁

      ）。經查：

　　㈠案件獎金計算表固有110年12月服務獎金為94,165元之記載

      （原審卷第35頁），上訴人並稱該表為其與會計洗幼珍共

      同製作云云（本院卷第204、205頁）；然該表業經被上訴

      人否認其真正性（本院卷第204頁），且證人洗幼珍亦到

      庭證稱：伊並沒有看過該份資料等語（本院卷第108頁）

      ，足徵該表僅為上訴人單獨製作；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確

      切事證以實其說，自無從認定該表之真正性，則該表所列

      94,165元即無從憑信。而上訴人徒憑前開無法驗證之110

      年12月服務獎金94,165元，執此依比例推算111年2月份服

      務獎金為21,972元，尤無可取。

　　㈡況被上訴人曾具狀提出上訴人110年6月至11月已請領報酬

      表（下稱系爭報酬表，本院卷第93頁），該表業經證人洗

      幼珍到庭予以證實：「（問：提示本院卷第93頁，被上訴

      人主張此為上訴人110年6月至111年（應為110年）11月所

      請領之報酬細項是否正確？）是的」、「因我參考公司電

      腦及所留存的紙本紀錄，所以確認鈞院卷第93頁的明細就

      是上訴人於該期間所領取的報酬數額」等語，庭後復經證

      人查核公司帳務後，具狀證實該表所列數額之正確性（本

      院卷第127頁），足徵系爭報酬表內容即為上訴人離職前

      所曾領取之報酬。經核該表所列各該月份「服務費（即服

      務獎金）」均為「0」，堪認上訴人過往未曾領取服務獎

      金。從而上訴人前揭以過往領取服務獎金為基礎，比例計

      算111年2月份服務獎金之主張，亦有悖於現存事證，並無

      理由。

　三、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0年12月及111年1月之「業務

      獎金」（分別為10,700元、67,106元，總計為77,806元）

      ，並無理由：

　　  上訴人請求前揭業務獎金，無非係以：業務獎金係依公司

      業務獎金管理辦法計算，每引進一名外勞即可抽取業務獎

      金；由公司收取之服務費扣除15％翻譯獎金、5,000元行政

      費用後，計算方式僅有兩類，除以3或除以4，如採除以4

      方式計算，金額即為77,806元等理由為據（本院卷第204

      、208、261頁）。經查：

　　㈠上訴人就所謂業務獎金管理辦法，固曾提出被告公司110年

      12月2日股東、負責人重整會議紀錄為憑（本院卷第137頁

      ），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本院卷第204頁）。核諸該次

      會議紀錄僅有「公司業務獎金管理辦法」等文字，至於規

      範內容及分配方式均付之闕如，無從判斷該辦法之規定是

      否與上訴人主張相符。對此上訴人亦自承：該辦法僅有口

      頭約定，並無書面等語（本院卷第206頁），上訴人復未

      提出其他確切事證以實其說，則所謂業務獎金管理辦法是

      否存在，並非無疑。

　　㈡另就上訴人所謂計算方式，依證人洗幼珍到庭證述及陳述

      狀略以：上訴人曾教伊關於公司業務人員業務獎金之計算

      方式，但不包含上訴人及陳彥志等公司法定代理人部分。

      決定上訴人之業務獎金，首需進行案件分類，係由資方經

      營階層（即上訴人及現任負責人陳彥志）討論決定分類方

      式，方能進行下一階段計算，而上訴人業務案件至今均無

      分類。沒有依照上訴人所主張方式計算過，上訴人所領取

      的報酬就是依據系爭報酬表所列的金額等語（本院卷第11

      0、111、112、127頁）。復核諸系爭報酬表所載，「獎金

      （業務獎金）」欄位均顯示為「0」（本院卷第93頁），

      足徵上訴人自110年6月至11月間均未領取業務獎金。從而

      上訴人所謂計算方式尚乏所據，自難憑取。　  

陸、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服務獎金21,972元、業

    務獎金77,806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判決駁回上訴

    人之請求，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

    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調查及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詹秀錦  

                                  法  官  徐沛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游峻弦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陳家濃  

訴訟代理人  陳俊茂律師

被上訴人    環宇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彥志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獎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提起第二審上訴，雖應於上訴狀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但其聲明之範圍，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仍得擴張或變更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155號裁定參照）。又當事人於本案經終局判決後，對不利其部分提起上訴，於上級審減縮上訴聲明，實質上與撤回減縮部分之上訴無異，該被減縮部分即生判決確定之效果（最高法院107年度台聲字第54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就敗訴部分其中一部提起上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25,714元本息（本院卷第13頁）；嗣於民國113年4月8日民事辯論意旨狀減縮其上訴聲明，僅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99,778元本息（本院卷第253、259頁），揆諸上開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貳、兩造陳述：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自97年3月5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主要擔任業務並負責公司財務、會計、行政等事務處理，每月工資45,000至50,000元間，任職期間伊雖為公司股東並兼任公司負責人，然無礙兩造間成立勞動契約。伊於111年1月27日函告被上訴人，表示自111年2月7日起終止伊於被上訴人公司之一切職務。

　　㈡伊本得領取服務獎金及業務獎金。依110年12月2日公司會議決議，自110年12月1日起股東負責之客戶依公司業務獎金管理辦法計算其業務獎金，又公司收取之服務費扣除15％翻譯獎金、5,000元行政費用後，案件為自行開發者除以3，非自行開發者除以4，計算所得者即為業務獎金數額。而被上訴人以伊貢獻度不佳等理由苛扣伊110年12月至111年2月7日之服務獎金及業務獎金（本質為工資），被上訴人雖嗣後已給付之110年12月、111年1月服務獎金188,000元，然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伊111年2月1日至7日服務獎金21,972元、110年12月業務獎金10,700元、111年1月業務獎金67,106元，合計99,778元，爰依兩造勞動契約為請求等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另贅）。

　二、被上訴人辯稱：

    ㈠上訴人為伊公司股東及執行業務董事，擔任伊公司實際負責人多年，任職至111年1月27日止，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上訴人不具勞工身分，自無從請求伊給付工資。

　　㈡上訴人請求之服務獎金及業務獎金為伊公司給與股東或董事之報酬，而非工資，然上訴人均無從請求：

　　　⒈111年2月1日至7日服務獎金：上訴人自111年1月27日起即未再進入公司工作，亦未對客戶和外籍勞工提供任何服務，其請求無理由。

　　　⒉110年12月、111年1月業務獎金：上訴人離職前擔任公司負責人與財務主管，但並未規定業務獎金發放方法及比例，係現任負責人陳彥志接手後始重新制定獎金發放方法；又計算業務獎金須由公司經營階層先就案件進行分類，再依分類結果適用不同計算方式，上訴人請求之案件分類不明，是無法計算其業務獎金。況伊曾試算上訴人之服務獎金及業務獎金，所得結果以上訴人離職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51,516元為計算標準，2個月即103,032元，而伊已於111年4月10日依上訴人律師函之要求溢額給付188,000元，上訴人自不得再為請求等語。

參、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31,685元本息。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並為上訴聲明之減縮，而為聲明：一、原判決駁回後開部分之訴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9,7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就其餘敗訴部分，或未聲明不服，或經減縮上訴聲明而生撤回上訴之效力，該部分均已確定）。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肆、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同意成立爭點整理協議如下（本院卷第255至256頁，並依本判決論述方式修正之）：

　一、不爭執事項:

    ㈠陳家濃與陳彥志（原名為陳劍堂，即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為姊弟關係。

　　㈡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及陳家濃、陳彥志職務變更：

　　　⒈被上訴人公司於97年2月12日設立。

　　　⒉97年2月12日起，董事即代表人為陳家濃，股東為陳劍堂（後更名為陳彥志），登記各自出資額250萬元，陳家濃為被上訴人公司代表人、財務一級主管及業務主管。

      ⒊110年12月21日改推陳彥志為董事對外代表被上訴人公司，陳家濃並將出資額50萬元轉讓予陳彥志，故陳彥志與陳家濃分別登記出資額為300萬元及200萬元，並於111年1月6日登記變更。陳家濃仍擔任被上訴人財務一級主管及業務主管。

　　㈢陳家濃於111年1月27日繕發彰化永安街郵局10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公司，內容敘明：因其身體因素，需要長期休養，預計於111年2月7日起終止與被上訴人公司及股東會一切職務等語（本院卷第91頁）。（據此上訴人主張任職迄111年2月7日為止、被上訴人主張迄111年1月27日為止）。

　　㈣被上訴人公司於111年4月10日給付上訴人188,000元。

　二、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1年2月份（至2月7日）之「服務獎金」21,972元，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0年12月及111年1月之「業務獎金」（分別為10,700元、67,106元，總計為77,806元），有無理由？

　三、兩造不再提出其他爭點。

伍、本院之判斷：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參照）。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服務獎金與業務獎金，既為被上訴人否認，則上訴人自應就領取前揭獎金所憑依據、得以驗證之計算方式等有利於己事實，先負舉證之責；否則，即應駁回上訴人之請求。

　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1年2月份（至2月7日）之「服務獎金」21,972元，並無理由：

　　  上訴人請求前揭服務獎金21,972元，無非係以：參考110年12月其應領取服務獎金94,165元為基礎，其既於111年2月7日離職，則依其2月份上班天數為7日比例計算，即可得出上開金額（計算式：94,165元×7/30＝21,972元）等理由為據，並提出案件獎金計算表為憑（原審卷第25至35頁）。經查：

　　㈠案件獎金計算表固有110年12月服務獎金為94,165元之記載（原審卷第35頁），上訴人並稱該表為其與會計洗幼珍共同製作云云（本院卷第204、205頁）；然該表業經被上訴人否認其真正性（本院卷第204頁），且證人洗幼珍亦到庭證稱：伊並沒有看過該份資料等語（本院卷第108頁），足徵該表僅為上訴人單獨製作；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確切事證以實其說，自無從認定該表之真正性，則該表所列94,165元即無從憑信。而上訴人徒憑前開無法驗證之110年12月服務獎金94,165元，執此依比例推算111年2月份服務獎金為21,972元，尤無可取。

　　㈡況被上訴人曾具狀提出上訴人110年6月至11月已請領報酬表（下稱系爭報酬表，本院卷第93頁），該表業經證人洗幼珍到庭予以證實：「（問：提示本院卷第93頁，被上訴人主張此為上訴人110年6月至111年（應為110年）11月所請領之報酬細項是否正確？）是的」、「因我參考公司電腦及所留存的紙本紀錄，所以確認鈞院卷第93頁的明細就是上訴人於該期間所領取的報酬數額」等語，庭後復經證人查核公司帳務後，具狀證實該表所列數額之正確性（本院卷第127頁），足徵系爭報酬表內容即為上訴人離職前所曾領取之報酬。經核該表所列各該月份「服務費（即服務獎金）」均為「0」，堪認上訴人過往未曾領取服務獎金。從而上訴人前揭以過往領取服務獎金為基礎，比例計算111年2月份服務獎金之主張，亦有悖於現存事證，並無理由。

　三、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0年12月及111年1月之「業務獎金」（分別為10,700元、67,106元，總計為77,806元），並無理由：

　　  上訴人請求前揭業務獎金，無非係以：業務獎金係依公司業務獎金管理辦法計算，每引進一名外勞即可抽取業務獎金；由公司收取之服務費扣除15％翻譯獎金、5,000元行政費用後，計算方式僅有兩類，除以3或除以4，如採除以4方式計算，金額即為77,806元等理由為據（本院卷第204、208、261頁）。經查：

　　㈠上訴人就所謂業務獎金管理辦法，固曾提出被告公司110年12月2日股東、負責人重整會議紀錄為憑（本院卷第137頁），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本院卷第204頁）。核諸該次會議紀錄僅有「公司業務獎金管理辦法」等文字，至於規範內容及分配方式均付之闕如，無從判斷該辦法之規定是否與上訴人主張相符。對此上訴人亦自承：該辦法僅有口頭約定，並無書面等語（本院卷第206頁），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確切事證以實其說，則所謂業務獎金管理辦法是否存在，並非無疑。

　　㈡另就上訴人所謂計算方式，依證人洗幼珍到庭證述及陳述狀略以：上訴人曾教伊關於公司業務人員業務獎金之計算方式，但不包含上訴人及陳彥志等公司法定代理人部分。決定上訴人之業務獎金，首需進行案件分類，係由資方經營階層（即上訴人及現任負責人陳彥志）討論決定分類方式，方能進行下一階段計算，而上訴人業務案件至今均無分類。沒有依照上訴人所主張方式計算過，上訴人所領取的報酬就是依據系爭報酬表所列的金額等語（本院卷第110、111、112、127頁）。復核諸系爭報酬表所載，「獎金（業務獎金）」欄位均顯示為「0」（本院卷第93頁），足徵上訴人自110年6月至11月間均未領取業務獎金。從而上訴人所謂計算方式尚乏所據，自難憑取。　  

陸、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服務獎金21,972元、業務獎金77,806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請求，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調查及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詹秀錦  

                                  法  官  徐沛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游峻弦　　　　　



